
 

 

教务字（2019）第 102 号 

关于 2019—2020 学年秋季学期期末考试安排的通知 

各院（部）及有关单位： 

根据教学进度安排，学校定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0 年 1 月 10 日进行

2019-2020 学年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为了切实做好本学期期末考试工作，现将具

体事宜安排如下： 

一、考试组织与分工 

学校将成立考试领导组，由教学督导委员会主要负责期末考试的督查，学校

将对学院考试相关工作做出评价。 

期末考试主体责任在学院，要强化党政一把手是教学质量第一责任人的制度；

学院应由院长、书记、教学副院长、主管学生工作副书记、系主任、教学秘书、

分团委书记等共同组成学院考试领导组。 

各学院必须组织召开考试动员会，引导教师、学生学习我校有关考试的规章

制度；在学生中开展诚信考试教育，教育学生遵守考纪、文明考试，增强学生的

考试纪律观念。会议结束后将相关材料报送教务处。 

二、时间安排 

考试动员阶段：2019 年 12 月 16 日——2019 年 12 月 22 日； 

考试实施阶段：院级考试：2019 年 12 月 23 日——2020 年 01 月 05 日； 

校级考试：2020 年 01 月 06 日——2020 年 01 月 10 日。 

院级考试每天安排四场考试，时间为： 

上午 08:00—10:00 和 10:10—12:10； 

下午 14:00—16:00 和 16:10—18:10； 

校级考试每天安排两场考试，时间为： 

上午 09:00—11:00；下午 15:00—17:00。 

三、考试要求 

1、校级和院级考试均由教务处统一安排，校级考试的监考安排、试卷收发

由教务处组织进行；院级考试的监考安排、试卷收发由各院考务办公室组织进行。 

2、校级考试的监考人员名单务必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报考试管理中心。

院部报送的监考教师一经教务处排定后，不得随意调换,如有特殊原因需更换的

请提交纸质版调换说明并盖学院公章。监考教师应认真填写考场记录单，对于监

考教师擅自代为监考、院部巡视不到位而在考场记录单中代签字的情况一经发现

将严肃处理。 

3、校级考试监考教师必须在考前 30 分钟到教务处领取试卷和考场记录单，



考试结束后，校级考试试卷统一交到考务办公室（西阶梯教室）装订密封。 

4、各学院要成立考务办公室，协调组织安排院级考试、试卷题型审核及备

案等工作，教务处将不定期对各院部考务办公室工作进行检查。院级考试，监考

教师必须在考前 30 分钟到院部考务办公室领取试卷和考场记录单，考试结束后，

将考试试卷统一交回各院部考务办公室，并将有违规记录的考场记录单在考试

结束当天送至教务处考试管理中心。各院部考务办公室要将本学期所有考试考核

课程试卷收集并汇总。 

5、监考人员应将姓名、举报电话等有关信息公布，以便于学生对于考试工

作进行监督。对于在考试中未能严格履行职责的监考人员，将予以处理并追究领

导责任。 

6、凡学生因病、因事不能参加正式考试，须到学院申请办理并填写《山西

农业大学学生缓考申请表》。经学院同意、教务处批准后，可申请参加下学年度

相应课程的考试。各学院申请缓考的学生名单须在考试前及时报送学籍科，对未

办理缓考手续并缺考的同学以旷考处理，该门课程以考核不及格对待，记为零

分，并取消该学生相应课程的补考资格。 

7、学生必须携带学生证参加考试，如有学生证丢失，则应持有加盖院部骑

缝公章的身份证明才允许进入考场。学生迟到 15 分钟不准进入考场，该课程以

旷考处理。学生违反考场纪律，一经认定，将按照学校相关规定严肃速处理。 

8、各学院要积极推行考教分离，组织教师严格按照《山西农业大学本科生

考试阅卷规范》进行阅卷，任课教师须在考试结束后尽快完成阅卷工作，并提交

考试成绩，所有考试成绩一律通过教务在线进行网上报送,成绩网上报送成绩截

止日期为 2020 年 1 月 19 日。 

9、广大师生对各种违反考试纪律的行为应勇于举报。举报电话：6288226，

6288254。举报情况一经查实，学校将予以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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